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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职工及系统内领导干部

请销假制度的通知
各卫生健康事业单位，委机关各科室：
为进一步规范机关职工及系统内领导干部请销假制度，准确掌握机关职工及系统内领导干部请销假信息，现就进一步规范委机关及系统内领导干部请销假制度通知如下：

一、关于委机关及系统内领导干部请销假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执行范围。

委机关工作人员、系统内区管领导干部、委管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外出的均需执行请销假制度。各卫生健康事业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的干部职工请销假制度。

（二）审批权限和程序。
1. 委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1）委领导：委主要领导出差、请（休）假，由办公室按照程序报区委、区政府审批；委其他班子成员出差、请（休）假，应事先向委主要领导报告，按规定程序办理手续并报办公室备案；（2）科室负责人出差、请（休）假，经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委主要领导审定，按规定程序办理手续并报办公室备案；（3）其他人员出差、请（休）假，由科室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报分管领导审定，按规定程序办理手续并报办公室备案。（4）机关工作人员请假1天（含1天）以内由科室负责人审批，请假2天以内（含2天）的报分管领导审批，请假3天及以上报主要领导审批。所有请假均应书面请假，按程序审批。延假应按请假程序提前报批，未报批或不同意延假的超假时间按旷工计算。请假条统一交委办公室备案。

2.卫生事业单位中的区管领导干部：（1）区管正职领导干部请假须经区卫生健康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再报区分管（联系）领导审批和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审批同意；（2）区管副职领导干部请假须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报区卫生健康委分管组织人事的领导审签，请假时间在3天及以上的，还需区卫生健康委主要领导审签，审签同意后再报区分管（联系）领导审批。审批同意后的请假条交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人事）备案。

3.卫生健康委管理的委管领导干部：（1）委管正职领导干部请假须经区卫生健康委分管组织人事的领导签字同意后，报区卫生健康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2）委管副职领导干部请假须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报区卫生健康委分管组织人事的领导审批同意，请假时间在3天及以上的，还需区卫生健康委主要领导审签。审批同意后的请假条交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人事）备案。

（三）关于参加会议（活动）的请假规定。

1．参加市、区会议（活动）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当向会议（活动）的主办单位按规定办理书面请假手续，并另派人员参加。

2．参加区卫生健康委组织的会议（活动），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当向会议（活动）的主办科室按规定办理书面请假手续，并另派人员参加。
二、请销假相关纪律要求

（一）请假外出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应保持通讯畅通。

（二）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请销假制度，按规定程序请假批准后，必须妥善安排好本单位、本科室或分管工作方可离岗。
（三）对无故不履行请假手续的，区卫生健康委将按擅离职守予以严肃批评；造成不良影响的，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四）区卫生健康委将加强督促检查，对领导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在岗情况适时进行通报，并作为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所有请假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要及时向准假领导销假并到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履行销假手续，未及时销假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假期中单位遇有紧急工作或重大突发事件需要中止休假的，请假人应终止休假，及时回单位服从工作安排。紧急情况结束后需续假的，另行请假。因故需延长假期的，须在规定假期满之前提出申请并按规定审批。

（六）事假、病假、婚假、产假、丧假、探亲假的工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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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区管正职领导干部请销假审批表

	请假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时 间
	　
	去 向
	　

	
	事 由
	　

	主持工作

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审批意见
	　

	分管（联系）区领导审批意见
	　

	区委或区政府

主要领导审批

意       见
	

	销假时间

及审核人
	


附件2
	区管副职领导干部请销假审批表

	请假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时 间
	　
	去 向
	　

	
	事 由
	　

	代理工作

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单位主要领导

审批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人事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审批意见（请假时间在3天及以上）
	

	区委或区政府

分管（联系）领导审批意见
	　

	销假时间

及审核人
	

	附件3
委管正职领导干部请销假审批表

	请假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时 间
	　
	去 向
	　

	
	事 由
	　

	主持工作

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区卫生健康委  

分管人事工作的委领导审批意 见
	　

	区卫生健康委    

主要领导

审批意见
	　

	销假时间

及审核人
	


	附件4
委管副职领导干部请销假审批表

	请假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时 间
	　
	去 向
	　

	
	事 由
	　

	代理工作

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批意见
	　

	区卫生健康委  

分管人事工作的委领导审批意 见
	

	区卫生健康委    主要领导审批意见（请假时间在3天及以上的）
	

	销假时间

及审核人
	


附件5

委机关工作人员请销假审批表

	请假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时 间
	
	去 向
	

	
	事 由
	

	代理工作

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科室负责人           审批意见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请假时间在2天及以上）
	　

	主要领导审批意见（请假时间在3天及以上）
	　

	销假时间

及审核人
	





